
推进繁简分流，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保障各方诉讼权益

完善庭审程序

防止刑讯逼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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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也是海南省公共

管理硕士（MPA）重点培养单位。根据招生计划，2017年我校拟招

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150名，其中非全日制110

名，全日制40名。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6年10月10日-31日每天9:

00-22:00。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

cn 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3.

考试时间：2016年12月24-25日。

初试科目与复试科目：初试：1.英语二 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试：

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17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MPA)招生简章

关于召开解散公司的股东会公告
因海南罗牛山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发

展需要，股东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50.99%股权）、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持48.27%股权）向公司提出解散公司的
提议,对此提议我公司将于2016年10月28日召开股东会议。
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
清算组备案登记，并对我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在此特告知
全体股东（含陈军），请于2016年10月28日上午10:00准时在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12层1219会议室参加关
于解散公司的股东会，如对本公司债权、债务有异议请及时联
系。联系人：王女士，联系电话：13700418407 。

特此公告。
海南罗牛山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11日

《〈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文集建试（2015）-30号地块规划调整》

公 示 启 事
本次规划调整地块为文昌市文城组团东片区文集建试（2015）-

30号地块（以下简称该地块）。按照《海南省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具体工作方案》精神，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与文城镇霞洞村委会十村民小组等入市
主体一致同意出让该地块，该地块位于文城镇文新路北侧地段，面积
为466.64平方米，属于《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控规中
D-46-1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中。现申请将该地块中的商住
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规划指标调整为容积率≤1.8，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建筑限高为≤6 层。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城乡规划修改和调整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现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并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
2016年10月11日至2016年10月17日。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
站，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网（www.wenchangup.gov.cn），海南
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js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
楼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
如利害关系人认为该调整涉及其相关权益的，应在公示期限内向文昌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提出相关意见或建议，逾期未反馈，将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年10月9日

招标公告
招标单位：海南海控水利建设有限公司；代理机构：河南省鑫诚工程

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南省红岭灌区工程环境监测项目(二次招
标)。招标范围：工程施工期及运行期（运行1-3年内）主体工程区环境
监测，包含水、大气、土壤、声环境监测及陆生、水生生态监测；工程环境
监测及生态监测由施工区和灌区组成（按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为准）。
服务期：工程施工期及运行期后三年内（具体时段以满足环保专项验收
要求为准）。投标人资格：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且须具备中国国家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或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证书。2、2011年1月1日至今，至少承担过1项通过竣工环保
专项验收的线性水利工程环境监测项目。3、项目负责人：环保监测相
关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并在投标人单位注册、承担或完成过大型
水利项目环境监测.4、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请于2016年10月12日至
10月18日在http://218.77.183.48/htms下载招标文件，详细招标公
告见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网。联系人：邱工 13518098516

中标公示
长影海南生态文化产业园票务区西侧停车场及配套工程施工

招标于2016年10月10日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已完

成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 ：海南中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 ：湖南马王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 ：新余市渝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2016年10月11日至2016年10月13日。 公示期

内，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长影（海南）文化旅游有限

公司投诉，电话：18686533625。招标人：长影（海南）文化旅游有

限公司；招标代理：中国远东国际招标公司。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61011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确认，受海南省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10月27日上午10：00对以下标的按现状第三
次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海南东方大慧淀粉制品有限公司
位于海南省东方市感城镇宝上村南侧79378.1m2土地使用权、地上11处
房产及其地上附着物。拍卖参考价：1217.1392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
元。特别说明：（1）标的按现状拍卖；（2）标的物尚未进行清场；（3）标的物
过户的税、费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二、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
之日起至2016年10月25日下午17:00时止。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
竞买人应于2016年10月25日下午17:00时前将竞买保证金缴至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账户（以款到账为准）。户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开户行：工行儋州中兴支行，账号：2201031229826405990 ，缴款
用途注明：（2016）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13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
注明代某某缴款），并于拍卖日前到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海口市秀英
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或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口市
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办理竞买手续。拍卖地点：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大厅（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二楼）。
咨询电话：66558026杨先生；报名电话：66558023徐女士；拍卖单位：海
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898- 68598868 周先生：
13519892888；法院监督电话：0898-23881762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邹
伟 陈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旨在改
革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充分发挥审判
尤其是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
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作用，切实维护

司法公正、防止冤假错案。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

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
大改革任务，事关依法惩罚犯罪、切实
保障人权，是保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
公信力的重要举措。改革意见共21
条，围绕冤假错案暴露出的有罪推定
等错误司法理念不同程度存在，关键

性诉讼制度未能真正落到实处，侦查、
起诉、审判等职能作用未能得到充分
发挥等问题，有针对性地从贯彻证据
裁判要求、规范侦查取证、完善公诉机
制、发挥庭审关键作用、尊重和保障辩
护权和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等方面提
出改革举措。

意见强调，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

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
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
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
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
决，对于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应

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对于
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
告人的认定。意见还提出探索建立重
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
核查制度、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
度等。

“这项改革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
规律的内在要求，明确了我国刑事诉

讼制度的发展方向。”中国政法大学诉
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卞建林说，积极推
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
革，能在优化刑事司法职权配置、完善
刑事诉讼程序、落实证据裁判原则、转
变刑事庭审方式、发挥辩护实质作用
等方面实现全方位提升，不断夯实防
范冤假错案的制度基础。

从“以侦查为中心”到“以审判为中心”

刑事诉讼制度要牢牢守住公平正义底线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对我国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作出明确部署。法学专家表示，这份改革意见触及我国刑事诉讼中由来已久的症结，将有效确保刑事诉讼制度牢牢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

事实上，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
讼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部署的重要任务，更是确保司法公平
正义的关键一环。

“为何诉讼制度要以‘审判’为中
心？这是因为人民法院所主持的庭审
活动具备程序正义的最完整形态，对
案件的认识和处理建立于庭审活动中
控辩双方对证据、法律意见的充分讨
论和辩驳之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魏晓娜说，在庭审中被告人的
程序参与权、辩护权得到最有效的保
障，各种证据、主张、观点、意见都得到
来自正反两个方面的充分讨论和反
驳，在此基础上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
用是最科学和公正的。

不少专家都认为，强调“以审判为
中心”并不是否认侦查、审査起诉程序
的重要性。侦查和审查起诉程序收
集、审查证据和适用法律的质量关系
到整体的案件质量，进而也决定着判
决的质量。诉讼制度的改革，最终就

是要让每一起案件的判决都能经得起
历史考验。

“应该看到，这份意见从完善庭前
会议到规范法庭调查程序，从健全质证
规则到保障法庭辩论机制，从强化当庭
宣判到严格依法裁判，都是在着重强调
庭审实质化。此外，意见将辩护律师的
活动空间作了进一步延展，以矫正控辩
失衡。”李奋飞说，意见还对于当事人的
权利保障给予了全方位覆盖，彰显了司
法人权保护的内在精神。

卞建林认为，对于诉讼制度改革，
意见已经作出了具体部署。包括要求
所有定罪的事实证据都要经得起法律
检验，严格落实疑罪从无，确保庭审在
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
裁判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等。

“总而言之，就是充分发挥审判特
别是庭审的作用，将其作为确保案件
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实
现有效惩治犯罪和切实保障人权相统
一。”卞建林说。

专家指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前
提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
运行机制，重在理顺侦查权、检察权和
审判权分工配合制约的关系，实际上
也对所有司法机关的工作提出了更高
要求。

“在具体审判过程中，审前活动
的办案质量、证据的扎实程度，直接
决定了法庭审理的走向和公正程
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说，

“因此，大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
事诉讼制度改革，绝不是法院一己之
力所能完成。缺乏侦查机关、检察机
关的积极参与，法院就会或因控方证
据不足、不符合有罪的证据标准，冒
着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遽然裁
判被告人无罪；或迁就控方的证据缺
失，冒着错及无辜的风险贸然裁判被
告人有罪。”

“意见提出，侦查机关、人民检察
院应当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收集、
固定、审查、运用证据，要探索建立重
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
行核查制度，建立人民检察院退回补
充侦查引导和说理机制等等。”魏晓
娜认为，这必然会形成一种倒逼机
制，促使侦查、起诉工作形成更严格
的标准。

吴宏耀同时表示，意见提出推进
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完
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等。“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构成了此
次司法改革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只
有二者同步推进，才能真正实现优化
司法职权配置、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
的改革目标。”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魏晓娜说，“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牵
动诉讼理念层面的更新和变革，也会
涉及宏观诉讼结构方面的调整，但最
终仍会落实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
护权的保障上。”

记者 罗沙 罗争光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不断夯实防范冤假错案的制度基础

刑诉制度改革意见出台

改革“倒逼”
侦查起诉审判
形成更严格标准

向“以侦查为中心”制度症结开刀

多项改革举措确保“以审判为中心”

呼格案、张氏叔侄案、陈满案……
近年来，一批冤假错案陆续被纠正，其
背后反映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
问题更发人深思。中国政法大学诉讼
法学研究院院长卞建林指出，我国过
往“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实践造
成庭审过分依赖侦查卷宗笔录等书面
材料，庭审流于形式，使得刑事诉讼通
过法庭审理发现事实真相和保障人权
的价值大打折扣，既不利于有效追究
犯罪，也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格局可
被称作‘顺承模式’。”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授李奋飞表示，过去的刑事诉
讼程序从侦查经起诉再到审判环节，
始终处于接力传承的状态。如同一叶
扁舟顺流而下，作为源头的侦查一旦
成型，就将左右后续程序的走向。处
于“下游”的起诉、审判通常只能承接
侦查结论，很难作出颠覆性改变。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
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

配合，互相制约，保证准确、及时地查
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
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此次出台的意见开宗明义，直指现有
刑事诉讼制度的症结。

卞建林认为，这份意见明确要求
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
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
判原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
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
作证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
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
性作用。这既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规
律的内在要求，也明确了我国刑事诉
讼制度的发展方向。

“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
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理念置于‘以审
判为中心’的政策语境中，无疑具备了无
罪推定原则的内核精神。”李奋飞说，“随
着这份意见的出台，无罪推定原则在中
国实际已经落地生根，这也可被看作是
摒弃旧有诉讼模式的标志。”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
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
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保证
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
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
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侦查机关侦查
终结，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人民法院作
出有罪判决，都应当
做到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侦查机关、人民检
察院应当按照裁判的要
求和标准收集、固定、审
查、运用证据，人民法院
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认定
证据，依法作出裁判。

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
决，对于证明犯罪构成要
件的事实，应当综合全案
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对于
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
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加强人民检察院对逮捕后羁押
必要性的审查，规范非羁押性强制
措施的适用。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人
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刑
事判决和裁定的抗诉工作，保证刑
事抗诉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

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
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论辩
护权、申请权、申诉权。依法保障
辩护人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
问、质证、辩论辩护等权利，完善便
利辩护人参与诉讼的工作机制。

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
法律援助机构在看守所、人民法院
派驻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提供法律帮助。完善法律援助制
度，健全依法申请法律援助工作机
制和办案机关通知辩护工作机制。

逐步实行对所有案件的讯问过程全
程同步录音录像。探索建立重大案件侦
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制度。

在案件侦查终结前，犯罪嫌疑人提出无罪或者罪轻的辩解，辩护
律师提出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侦查
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核实。

完善庭前会议程序，规范法庭
调查程序，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
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证明被
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
的证据，都应当在法庭上出示，依
法保障控辩双方的质证权利。

落实证
人、鉴定人、
侦查人员出
庭 作 证 制
度，提高出
庭作证率。

完善法庭辩论
规则。法庭辩论应
当围绕定罪、量刑
分别进行，对被告
人认罪的案件，主
要围绕量刑进行。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
除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外，一
律当庭宣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的案件一般应当当庭宣判；适用
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逐步提高当
庭宣判率。规范定期宣判制度。

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完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或者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简化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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